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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

 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 
加強管制淡水冷卻塔 

 
 
目的  

 
 當 局 一 方 面 推 動 本 港 廣 泛 使 用 淡 水 冷 卻 塔 ， 同 時 亦 輔 以 一

籃 子 管 制 措 施 ， 務 求 在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之 餘 ， 亦 加 強 對 淡 水 冷 卻 塔

的 管 制 ，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措 施 。  

 
 
背景  

 
2. 採 用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通 常 較 具 能 源 效 益 ， 其

用 電 量 較 氣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可 以 減 少 多 達 兩 成 。 鑑 於 建 築 物 的 用 電

量 佔 全 港 總 用 電 量 約 九 成 ， 廣 泛 使 用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能 提 高 建 築

物 能 源 效 益 ， 對 改 善 建 築 環 境 的 質 素 及 可 持 續 性 ， 將 有 幫 助 。  

 
3. 為 了 推 動 廣 泛 使 用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， 機 電 工 程 署 (機 電 署 )

於 2000 年 成 立 跨 局 ／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1，以 展 開 一 項 名 為 “ 廣 泛 使

用 淡 水 於 節 能 空 調 系 統 的 蒸 發 式 冷 卻 塔 計 劃 ” ( 淡 水 冷 卻 塔 計

劃 )。 機 電 署 會 為 選 擇 申 請 參 與 該 計 劃 的 冷 卻 塔 擁 有 人 ， 提 供 環 境

和 衞 生 方 面 的 專 業 意 見 ， 協 助 他 們 遵 行 相 關 條 例 的 規 定 2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跨局／跨部門工作小組成員包括發展局、環境局、水務署、衞生署、屋宇署、渠務署、

地政總署、規劃署和機電工程署的代表。  
 

2 包括《水務設施條例》、《建築物條例》和《噪音管制條例》的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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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鑑 於 市 民 對 建 築 物 環 保 表 現 的 意 識 不 斷 提 高 ， 而 淡 水 冷 卻

塔 又 具 較 高 的 能 源 效 益 ， 故 隨 着 更 多 新 的 建 築 工 程 和 現 有 建 築 的

翻 新 工 程 在 未 來 數 年 陸 續 展 開 ， 我 們 預 期 會 有 更 多 空 調 裝 置 採 用

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。  

 

 

公眾對淡水冷卻塔的關注 

 
5. 部 分 海 外 個 案 顯 示 ， 淡 水 冷 卻 塔 可 以 是 傳 播 退 伍 軍 人 病 症 3

的 源 頭 。 因 此 ， 使 用 未 經 妥 善 設 計 、 安 裝 、 操 作 和 維 修 的 淡 水 冷

卻 塔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， 備 受 關 注 。 雖 然 未 有 證 據 證 實 在 港 感 染 退 伍

軍 人 病 症 的 個 案 與 淡 水 冷 卻 塔 有 關 ， 但 我 們 不 會 鬆 懈 ， 會 多 加 留

意 這 些 裝 置 可 能 引 發 退 伍 軍 人 病 症 的 潛 在 風 險 4。 為 回 應 上 述 關

注 ， 機 電 署 已 實 施 下 列 措 施 ：  

 
(a) 規 定 淡 水 冷 卻 塔 計 劃 的 淡 水 冷 卻 塔 擁 有 人，須 遵 守 預 防

退 伍 軍 人 病 症 委 員 會 (預 防 委 員 會 5)發 布 的《 預 防 退 伍 軍

人 病 症 工 作 守 則 》 ；   

 
(b) 發 出《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實 務 守 則 》 (《 實 務 守 則 》 )，就

淡 水 冷 卻 塔 的 設 計、安 裝、操 作 和 維 修，為 業 界 提 供 指

引。遵 行《 實 務 守 則 》也 是 淡 水 冷 卻 塔 計 劃 下 的 一 項 規

定 ； 以 及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退伍軍人病症屬嚴重肺炎，患者會感到乏力、肌肉痛、咳嗽、氣促、頭痛和發熱，並通

常會引致呼吸衰竭。 

 
4 研究結果顯示，爆發退伍軍人病症時的感染率即使是少於 5%，死亡率會高達 10%至

15%。  
 
5 預防委員會於1985年成立，目的是要從公眾健康、微生物學及工程服務的角度，向政府提

供意見： 
(a) 以減低退伍軍人病症的風險；以及  
(b) 向建築物擁有人及相關從業員推廣良好作業方法，以防爆發退伍軍人病症。  

 預防委員會現時由葛菲雪教授擔任主席，成員來自醫療及工程專業界別，以及相關政府部

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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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自 2001 年 起 ， 定 期 抽 查 水 樣 本 和 監 察 巡 查 部 分 現 有 的

淡 水 冷 卻 塔。檢 查 時 若 發 現 冷 卻 塔 擁 有 人 未 有 妥 善 維 修

冷 卻 塔，便 會 發 出 勸 諭 信 和 宣 傳 單 張，勸 諭 擁 有 人 採 取

補 救 行 動 和 進 行 妥 善 維 修 。  

 
6. 審 計 署 在 2009 年 10 月 發 表 的 第 五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中 ， 建 議

當 局 進 行 檢 討 和 採 取 措 施 ， 確 保 淡 水 冷 卻 塔 計 劃 下 的 冷 卻 塔 得 到

妥 善 維 修 ， 同 時 亦 須 留 意 長 遠 是 否 需 要 採 取 其 他 策 略 和 額 外 措

施 ， 規 管 未 經 批 准 的 冷 卻 塔 。  

 

 

一籃子加強管制措施 

 
7. 現 時 並 沒 有 全 面 管 制 和 規 管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法 例 。 在 計 劃 着

手 制 定 賦 權 法 例 以 加 規 管 的 同 時 ， 機 電 署 仍 會 繼 續 帶 頭 加 強 管 制

本 港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使 用 。 在 審 計 報 告 發 表 後 ， 當 局 為 提 高 能 源 效

益 而 推 動 本 港 廣 泛 使 用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之 餘 ， 同 時 制 定 了 一 籃 子

多 管 齊 下 的 加 強 管 制 措 施 ， 當 中 包 括 下 列 措 施 ：  

 
(a) 由 機 電 署 引 用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巿 政 條 例 》的 規 定，規 管 維

修 欠 妥 或 受 到 污 染 的 淡 水 冷 卻 塔 ；  

 
(b) 由 機 電 署 對 冷 卻 塔 的 設 計 和 安 裝 進 行 規 管，並 與 水 務 署

合 作，透 過 水 務 署 根 據《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》的 規 定，在 批

准 使 用 淡 水 作 冷 卻 用 途 時 ， 進 行 規 管 ；  

 
(c) 由 屋 宇 署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的 規 定，並 按 照《 建 築 物

（ 小 型 工 程 ）規 例 》下 擬 實 施 的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，對

支 承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構 築 物 進 行 規 管 ； 以 及  

 
(d) 加 強 宣 傳，以 提 高 市 民 對 妥 善 使 用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認 識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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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和維修方面的規管措施 

 
8. 如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狀 況 足 以 構 成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所

指 的 妨 擾 ， 或 足 以 損 害 或 危 害 健 康 ， 當 局 可 根 據 該 條 例 循 簡 易 程

序 處 理 。 根 據 該 條 例 獲 授 權 的 公 職 人 員 ， 可 進 入 處 所 、 抽 取 水 樣

本 、 進 行 測 試 ， 並 可 發 出 《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》 6， 要 求 擁 有 人 或 佔 用

人 在 合 理 時 限 內 ， 糾 正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欠 妥 情 況 。 現 時 根 據 該 條 例

可 授 權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的 主 管 當 局 是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食 環 署

署 長 )。 為 使 機 電 署 可 對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操 作 和 維 修 進 行 規 管 ， 食 環

署 署 長 擬 把 其 根 據 該 條 例 相 關 條 文 獲 授 的 權 力 和 職 能 ， 轉 授 予 機

電 署 署 長 。  

 
9. 機 電 署 根 據 該 條 例 獲 轉 授 權 力 後 ， 會 按 情 況 需 要 抽 樣 檢 查

淡 水 冷 卻 塔 的 水 質 、 處 理 有 關 投 訴 和 調 查 維 修 欠 妥 的 個 案 ， 並 視

乎 測 試 結 果，按 需 要 根 據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採 取 規 管 行 動 。 

 

 

設計和安裝方面的規管措施 

 
10. 任 何 人 未 經 水 務 署 書 面 批 准 而 使 用 食 水 作 冷 卻 用 途 ， 即 屬

犯 罪 7。 在 這 段 期 間 ， 水 務 署 會 透 過 引 用 《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》， 協 助

機 電 署 加 強 對 淡 水 冷 卻 塔 設 計 和 安 裝 的 規 管 。  

 
11. 在 收 到 參 加 淡 水 冷 卻 塔 計 劃 的 申 請 時 ， 機 電 署 會 對 冷 卻 塔

的 設 計 和 安 裝 進 行 評 估 ， 並 告 知 水 務 署 申 請 是 否 獲 得 機 電 署 接

納 。 水 務 署 會 根 據 《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》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， 特 別 是 供 水

系 統 是 否 足 以 應 付 用 水 的 需 求 ， 當 中 亦 會 考 慮 機 電 署 的 意 見 。 對

可 以 接 受 的 個 案 ， 水 務 署 在 許 可 證 內 亦 會 附 加 合 適 的 條 件 ， 載 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可 安 排 將《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》送 達 負 責 人 ， 要 求 他 於 指 定 期 限 內 糾 正 欠 妥 情 況 ， 否

則 即 屬 犯 罪，一 經 簡 易 程 序 定 罪，可 處 第 3 級 罰 款 (現 時 罰 款 額 為 10,000 元 )；如

屬 持 續 的 罪 行 ， 每 日 另 罰 款 200 元 。  
 

7 違犯者一經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3 級罰款(現時罰 款 額為 10,000 元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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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電 署 對 冷 卻 塔 設 計 和 安 裝 的 要 求 ， 並 會 加 入 忠 告 字 句 ， 要 求 申

請 人 在 設 計 、 安 裝 、 操 作 和 維 修 冷 卻 塔 時 ， 遵 從 預 防 退 伍 軍 人 病

症 委 員 會 和 機 電 署 所 發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內 載 的 良 好 作 業 方 法 。  

 
12. 水 務 署 同 時 會 根 據《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》，加 強 對 未 經 批 准 的 淡

水 冷 卻 塔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， 要 求 用 戶 申 請 許 可 。 若 用 戶 未 能 遵 行 有

關 要 求 ， 水 務 署 便 會 提 出 檢 控 。  

 

 

對支承淡水冷卻塔構築物的規管措施 

 
13. 至 於 支 承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構 築 物 ， 屋 宇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的 一 般 建 築 申 請 和 審 批 程 序 ， 檢 視 新 支 承 淡 水 冷 卻 塔 構

築 物 的 設 計 和 建 造。隨 着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

實 施 ， 某 些 較 小 型 的 冷 卻 塔 支 承 構 築 物 工 程 已 劃 作 小 型 工 程 ， 透

過 簡 化 程 序 ， 可 在 訂 明 的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及 訂 明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監 督

下 安 裝，以 改 善 樓 宇 安 全。此 外，屋 宇 署 亦 會 按 照 現 行 執 法 政 策 8，

繼 續 對 僭 建 支 承 構 築 物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 
加深公眾認識的宣傳工作 

 
14. 機 電 署 會 透 過 上 文 第 3 段 所 指 的 跨 局 及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與

其 他 部 門 合 作 ， 加 強 宣 傳 以 提 高 公 眾 對 維 修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認 識 。

為 協 助 從 業 員 和 擁 有 人 妥 為 設 計、安 裝、操 作 和 維 修 淡 水 冷 卻 塔 ，

我 們 會 印 發 良 好 作 業 的 宣 傳 資 料 (例 如 單 張 和 教 材 套 )。此 外，為 業

界 每 年 舉 辦 一 次 的 宣 傳 講 座，由 2011 年 起，我 們 會 增 加 其 舉 辦 次

數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會 優 先 移 除 那 些 新 發 現、或 對 生 命 財 產 構 成 明 顯 或 迫 切 危 險 的 僭 建 物、或 構 成 嚴

重 危 險 或 嚴 重 環 境 滋 擾 的 僭 建 物 、 或 大 規 模 行 動 的 目 標 樓 宇 的 僭 建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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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進度 

 

15. 機 電 署 現 正 調 查 全 港 約 10 000 個 現 有 的 淡 水 冷 卻 塔，以 更

新 其 實 際 數 目 、 地 點 和 分 布 情 況 ， 並 藉 此 機 會 盡 量 蒐 集 冷 卻 塔 的

基 本 技 術 資 料 及 一 般 情 況 ， 有 關 調 查 將 於 2010 年 年 底 完 成 。 另

外，該 署 亦 於 2010 年 7 月 開 始 為 1 000 個 淡 水 冷 卻 塔 進 行 檢 查 ，

並 在 過 程 中 收 集 水 樣 本 和 進 行 測 試，檢 查 工 作 預 計 於 2011 年 年 初

完 成 。 該 全 港 性 調 查 所 得 的 最 新 資 料 ， 對 推 行 上 述 的 加 強 管 制 措

施 將 會 十 分 有 用 ， 而 且 機 電 署 亦 可 根 據 水 樣 本 的 測 試 結 果 ， 按 需

要 跟 進 擁 有 人 應 採 取 的 補 救 行 動 ， 以 改 善 水 質 。  

 
16. 我 們 將 在 預 防 委 員 會 於 2010 年 12 月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， 向 該

會 簡 介 淡 水 冷 卻 塔 加 強 管 制 措 施 的 推 行 情 況 。  

 
 
徵詢意見 

 
17.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上 文 第 7 至 16 段 所 載 有 關 淡 水 冷 卻 塔 的 一 籃

子 加 強 管 制 措 施 ， 並 提 出 對 該 等 措 施 的 任 何 意 見 。  

 
 
發展局  

機電工程署  

2010 年 11 月  

 


